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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以通讯方式送出。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０

人，实际参加

１０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经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有效表决票

数

１０

票，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宁夏赛马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７

）。

二、 审议并通过 《关于公司收购乌海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

股权的议案》（有效表决票数

１０

票，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宁夏赛马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乌海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８

）。

三、 审议并通过 《关于公司收购包头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

股权的议案》（有效表决票数

１０

票，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宁夏赛马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包头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９

）。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银行给公司借款的议案》（有效表决票数

４

票，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宁夏赛马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贷款之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０

）。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天水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有效表决票数

６

票，

６

票赞

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宁夏赛马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天水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签署合同之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１

）。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有效表决票数

１０

票，

１０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决定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就本次董事会会议第

四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二）会议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新小线二公里处本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内容：

１．

审议《关于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银行给公司借款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

（五）会议登记办法

１．

公众股股东持股票帐户、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代理人须持有授权委托书。

２．

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票帐户、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代理人须

持有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３．

异地股东可将登记内容传真至本公司证券部。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期间的工作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５．

登记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新小线二公里处本公司证券部。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参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９５１－２０８５２５６

０９５１－２０５２２１５

传 真：

０９５１－２０８５２５６

邮 编：

７５００２１

３．

联系人：武雄、林凤萍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出席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表决意见有同意、弃权和反对三种形式。

委托人： 受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

特此公告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４９

股票简称
：

赛马实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６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

３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宁夏赛马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７

）。

特此公告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４９

股票简称
：

赛马实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７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５５８

号文《关于核准宁夏赛马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的批复》的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０９１．７８７４

万股，共募集

资金人民币

７３７８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３２６．４５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７１４５３．５５

万元，该募集资金到帐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７

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含子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６６４７７．７２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５

，

４３７．０６

万元（含募集资金存放于银行所孳生的利息等收入）。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及使用规定》，公司严格按照规定存储和使用募集资金。公司本部已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为规范各子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督促各子公司设立募集资

金专户，公司子公司宁夏中宁赛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乌海赛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齐鲁证券有

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三、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７１４５３．５５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３２６８．９６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２５５６５．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６６４７７．７２

变更用途占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5.78%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截至期末实际投入

金额占投资总额的

百分比

％

水泥粉磨系统综合

节能改造项目

水泥粉磨系统综合节能改造

项目

１２５４９ １２５４９ ４１８．１ １１４０３．３７ １１４５．６３ ９０．８７

资源综合利用纯低

温余热发电项目

资源综合利用纯低温余热发

电项目

１７２５０ １７２５０ ２８２６．０４ １６２８１．４９ ９６８．５１ ９４．３９

公司本部利用工业

废渣建设日产

２５００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

产线项目

全资子公司乌海赛马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利用工业废渣建

设日产

２５００

吨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及配套纯低温余热发

电项目

２５５６５

１０５６５ ０．６２ １０５６５．００ ０ １００

控股子公司宁夏青铜峡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建设一条日产

２５００

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

产线及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

技改工程项目

１００６２ ０ １０

，

０６２．００ ０ １００

公司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建

设年产

２００

万吨水泥粉磨站

项目一期工程

４９３８ ０ ４

，

９３８．００ ０ １００

利用先进工艺替代

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建设

２×２５００ｔ／ｄ

新型

干法水泥熟料生产

线技改项目二期工

程

利用先进工艺替代淘汰落后

生产能力建设

２×２５００ｔ／ｄ

新型

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技改项

目二期工程

１８４１６ １８４１６ ２４．２ １３２２７．８６ ２８６１．６８ ７１．８３

合计 —

７３７８０ ７３７８０ ３２６８．９６ ６６

，

４７７．７２ ４９７５．８２ ９０．１０

（二）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

１

）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将原承诺用于投入“公司本部利用工业废渣建设日产

２５００

吨新型

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所涉及募集资金

２５

，

５６５

万元的用途进行了变更。（详见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

２

）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将承诺用于投入“宁夏石嘴山赛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利用工业

废渣建设日产

２５００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所涉及募集资金

１０５６５

万元的用途进行了变更。（详见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公告》）

公司上述两次变更所涉募集资金为

２５５６５

万元，占公司募集资金总额的

３５．７８％

，原承诺项目为“公司本部利用工业废渣

建设日产

２５００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变更投入的新项目为：

项目名称

投资额

（万元）

占募集

资金总额比例

全资子公司乌海赛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利用工业废渣建设日产

２５００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及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

１０

，

５６５．００ １４．７９％

控股子公司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建设一条日产

２５００

吨新型

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及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改工程项目

１０

，

０６２．００ １４．０８％

公司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年产

２００

万吨水泥粉磨站项目一期工程

４

，

９３８．００ ６．９１％

合计

２５

，

５６５．００ ３５．７８％

（三）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其他用途

经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共计

２２５００

万元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具体时间从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５

日前将该资金归还至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四）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含子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６６

，

４７７．７２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５

，

４３７．０６

万元（含

募集资金存放于银行所孳生的利息等收入）。公司募集资金存入募集资金专户，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用途，公司通过增资的

方式向各子公司投入的募集资金，由各子公司设立帐户进行管理。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１．

根据《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招股说明书》中预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如下：

（

１

）水泥粉磨系统综合节能改造项目整体产出效益指标为：年节约成本费用

４

，

８５６．２９

万元，年实现利润

１

，

８９８．１０

万元。

（

２

）资源综合利用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效益指标为：项目建成后年利润总额

２

，

９９１

万元。

（

３

）利用工业废渣建设日产

２５００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效益指标为：年利润总额

４

，

０５０

万元。

（

４

）利用先进工艺替代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建设

２×２５００

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技改项目二期工程效益指标为：年利

润总额

２

，

５３５

万元。

２．

对应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水泥粉磨系统综合节能改造项目未全部建成，效益暂时无法计算。

（

２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资源综合利用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未全部建成，效益暂时无法计算。

（

３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利用工业废渣建设日产

２５００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因变更了募集资金投向，在变更

后的项目中：

Ａ

、 公司全资子公司乌海赛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利用工业废渣建设日产

２５００

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及配套纯低温余热

发电项目效益指标：该项目建成并稳定生产产品后，预计年销售收入

２９

，

１７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８

，

７０７

万元。由于该项目正在建

设之中，效益暂时无法计算；

Ｂ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建设一条日产

２５００

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及配套纯低温余热发

电技改工程项目效益指标：该项目建成并稳定生产产品后，预计年销售收入

１４

，

７８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４

，

１５８

万元。

该项目水泥熟料生产线部分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建成投产，

２００９

年销售水泥

４１．８９

万吨，实现水泥销售收入

１３

，

７１５．１２

万元，销售

成本

７

，

７８１．４９

万元， 销售毛利

５

，

９３３．６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销售水泥

４３．７８

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

１４

，

７４０．４０

万元， 销售成本

８

，

０６０．７０

万元，销售毛利

６

，

６７９．７０

万元。该生产线自投产以来，已累计销售水泥

８５．６７

万吨，实现销售收入

２８

，

４５５．５２

万元，销售成

本

１５

，

８４２．１９

万元，销售毛利

１２

，

６１３．３３

万元。该项目建成后的生产与销售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统

一组织，产生的效益由该公司统一进行核算，未单独核算。

Ｃ

、公司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年产

２００

万吨水泥粉磨站项目一期工程效益指标：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

为

２５

，

１００

万元，年利润总额为

２

，

１３９．５０

万元。

该项目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建成，

２００９

年销售水泥

３２．８６

万吨，实现水泥销售收入

１１

，

８２９．７０

万元，销售成本

８

，

０６８．４５

万元，销售毛

利

３

，

７６１．２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销售水泥

２２．２５

万吨，实现销售收入

７

，

３９９．８２

万元，销售成本

４

，

２０１．０１

万元，销售毛利

３１９８．８１

万

元。 该生产线自投产以来， 累计销售水泥

５５．１１

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

１９

，

２２９．５２

万元， 销售成本

１２

，

２６９．４６

万元， 销售毛利

６

，

９６０．０６

万元。该项目建成后的生产与销售由公司统一组织，产生的效益由公司统一进行核算，未单独核算。

（

４

） 本公司利用先进工艺替代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建设

２×２５００

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技改项目二期工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投入使用，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销售水泥

５５．７２

万吨，实现销售收入

１８

，

５０８．３２

万元，销售成本

１０

，

５２３．０４

万元，销售毛利

７

，

９８５．２８

万元。该项目建成后的生产和销售由公司统一组织，产生的效益由公司统一进行核算，未单独核算。

综上所述，本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规定》、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等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进展及变更均履行了相关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４９

股票简称
：

赛马实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８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乌海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

股权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以现金

２８９２９．８３４

万元收购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乌海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

的股

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本次交易与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披露的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关联。

一、交易概述

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四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将与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西水股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以现金

２８９２９．８３４

万元收购西水股份持有乌海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乌海西水公司”）

４５％

的股权。由于西水股份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故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西水股份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３８４００

万元，住所：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主营水泥、熟料制造、销售；计算机硬件销售及软件开发等。截止

２００９

年底，该公司总

资产

４３．６７

亿元，净资产

２９．４６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６．８５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３．５７

亿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乌海西水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乌海市海南区西卓子山街，经营范围为硅酸盐水泥及水泥

熟料制造与销售，该公司现有日产

２０００

吨和日产

４６００

吨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各一条，年熟料生产能力

２３０

万吨，水泥生产能

力

１１０

万吨。西水股份现持有乌海西水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经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２００９

年底，乌海西水公司总资产

８．２７

亿元，净资产

６．０６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４

亿元，净利润

３７４

万元。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宇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进行评估（评估报告编号：中宇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０１２

号），乌海西水公司总资产评估值为

８６４４８．１８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６４２８８．５２

万元。具体评估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１

流动资产

１２

，

１１３．７６ １２

，

８６５．１８ ７５１．４２ ６．２０

２

非流动资产

７０

，

６１０．２２ ７３

，

５８３．００ ２

，

９７２．７８ ４．２１

３

其中：固定资产

６２

，

５５６．６６ ６８

，

３２７．６７ ５

，

７７１．００ ９．２３

４

在建工程

４５．５０ ４５．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工程物资

１５６．００ １５６．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

无形资产

５

，

０５８．２４ ４

，

５１４．２３ －５４４．０１ －１０．７５

７

其他资产

２

，

７９３．８２ ５３９．６１ －２

，

２５４．２２ －８０．６９

８

资产总计

８２

，

７２３．９８ ８６

，

４４８．１８ ３

，

７２４．２０ ４．５０

９

流动负债

２２

，

１５９．６６ ２２

，

１５９．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

负债总计

２２

，

１５９．６６ ２２

，

１５９．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

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

６０

，

５６４．３２ ６４

，

２８８．５２ ３

，

７２４．２０ ６．１５

公司本次收购西水股份持有乌海西水公司

４５％

的股权，该股权目前不涉及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四、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将与西水股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

１．

交易标的：乌海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

的股权。

２．

交易价格：

２８９２９．８３４

万元

３．

定价依据：经与西水股份协商，本次交易价格是以乌海西水公司

４５％

股权对应的经中宇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评估后的资产净值（即净资产评估值

６４２８８．５２

万元

×４５％

）为依据，确定收购价格为

２８９２９．８３４

万元。

４．

价款支付

（

１

）在协议生效后的七日内，公司将购买价款百分之六十五（

６５％

）的款项，即

１８８０４．３９２１

万元人民币，支付至西水股份指

定账户。

（

２

）公司于西水股份、乌海西水公司完成协议约定的交割及登记的全部事项后的七日内，将购买价款的百分之三十五

（

３５％

）的款项，即

１０１２５．４４１９

万元人民币支付至西水股份指定账户。

５．

股权交割

本次股权不迟于协议生效后的

２０

个工作日内交割，不能在该时间内完成交割的，公司与西水股份将另行商定交割时间。

６

、股权变更登记

在协议生效且公司第一笔款项支付后十五日内，乌海西水公司向所属工商登记部门申请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

７．

协议的生效条款

本协议经公司、西水股份董事会批准、双方及目标公司乌海西水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之日

起生效。

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大公司的水泥主业规模，促进公司与乌海西水公司的市场协同，优化公司在内蒙古乌海的

水泥市场竞争环境，推进公司区外发展水泥主业的速度，符合公司做大做强水泥主业的战略目标。

特此公告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４９

股票简称
：

赛马实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９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包头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

股权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将以现金

６７３４．１８５５

万元收购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包头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

的

股权；公司将以现金

１９２４．０５３

万元收购包头市泰格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包头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的股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本次交易与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披露的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关联。

一、交易概述

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召开四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与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水股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以现金

６７３４．１８５５

万元收购西水股份持有包头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包头西水公司”）

３５％

的股权；公司将与包头市泰格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格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以现

金

１９２４．０５３

万元收购泰格公司持有包头西水公司

１０％

的股权。由于公司与西水股份、泰格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故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西水股份情况介绍

西水股份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３８４００

万元，住所：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主营水泥、熟料制造、销售；计算机硬件销售及软件开发等。截止

２００９

年底，该公司总

资产

４３．６７

亿元，净资产

２９．４６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６．８５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３．５７

亿元。

（二）泰格公司情况介绍

泰格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住所：包头市青山区幸福路

５

号街坊

４２

号世龙大厦；经营范围：稀土产

品、化工产品、钢材、建材、五金、矿产品、铁合金的销售；计算机产品的销售等。截止

２００９

年底，该公司总资产

７３３７．９３

万元，净

资产

１０３３．２２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３６．１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８．０９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包头西水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包头稀土高新区曙光路，经营范围：水泥生产自动化，系统

的研制、开发、安装服务；水泥制品的生产销售；新型水泥的生产、销售，该公司现拥有年产

２００

万吨水泥粉磨生产线项目。目

前西水股份持有包头西水公司

９０％

的股权，泰格公司持有包头西水公司

１０％

的股权。

经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２００９

年底，包头西水公司总资产

６．９４

亿元，净资产

１．５８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８６

亿元，净利润

８７０．８２

万元。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宇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

准日进行评估（评估报告编号：中宇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０１３

号），包头西水公司总资产评估值为

７２８５９．１２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９２４０．５３

万元。具体评估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１

流动资产

５３

，

９７３．８３ ５３

，

８８８．０６ －８５．７７ －０．１６

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５

，

４００．０９ １８

，

９７１．０６ ３

，

５７０．９７ ２３．１９

３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４

固定资产

１４

，

２９３．１６ １５

，

０５９．８３ ７６６．６７ ５．３６

５

在建工程

６

固定资产清理

７

无形资产

１

，

０８７．７３ ３

，

９０８．６７ ２

，

８２０．９４ ２５９．３４

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９．２０ ２．５６ －１６．６４ －８６．６７

９

资产总计

６９

，

３７３．９３ ７２

，

８５９．１２ ３

，

４８５．１９ ５．０２

１０

流动负债

５３

，

６１８．５９ ５３

，

６１８．５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

非流动负债

１２

负债总计

５３

，

６１８．５９ ５３

，

６１８．５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

净 资 产

１５

，

７５５．３４ １９

，

２４０．５３ ３

，

４８５．１９ ２２．１２

公司本次收购包头西水公司

４５％

的股权，该股权目前不涉及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四、交易主要内容

（一）公司将与西水股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

１．

交易标的：包头市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

的股权。

２．

交易价格：

６７３４．１８５５

万元

３．

定价依据：经与西水股份协商，本次交易价格是以包头西水公司

３５％

股权对应的经中宇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评估后的资产净值（即净资产评估值

１９２４０．５３

万元

×３５％

）为依据，确定收购价格为

６７３４．１８５５

万元。

４．

价款支付

（

１

）在本协议生效后的七日内，公司将购买价款百分之六十五（

６５％

）的款项，即

４３７７．２２０６

万元，支付至西水股份指定账

户。

（

２

）公司于西水股份、包头西水公司完成协议约定的交割及登记的全部事项后的七日内，将购买价款的百分之三十五

（

３５％

）的款项，即

２３５６．９６４９

万元支付至西水股份指定账户。

５．

股权交割

本次交易股权不迟于协议生效后的

２０

个工作日内交割，不能在该时间内完成交割的，公司与西水股份将另行商定交割

时间。

６

、股权变更登记

在协议生效且第一笔款项支付后十五（

１５

）日内，包头西水公司向所属的工商登记部门申请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

７．

协议的生效条款

本协议经公司、西水股份、包头西水公司董事会批准、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之日起生效。

（二）公司将与泰格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

１．

交易标的：包头西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的股权。

２．

交易价格：

１９２４．０５３

万元

３．

定价依据：经与泰格公司协商，本次交易价格是以包头西水公司

１０％

股权对应的经中宇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评估后的资产净值（即净资产评估值

１９２４０．５３

万元

×１０％

）为依据，确定收购价格为

１９２４．０５３

万元。

４．

价款支付：在泰格公司办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注册及股权交割后

３

个工作日内，公司将上述股权转让价款

１９２４．０５３

万

元一次性支付给泰格公司。

５．

股权变更

在本协议生效并在西水股份与公司有关转让包头西水公司部分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１５

日内，泰格公司与包头西

水公司负责办理有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６．

协议的生效条款

本协议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大公司的水泥主业规模，促进公司与包头西水公司的市场协同，优化公司在内蒙古包头的

水泥市场竞争环境，推进公司区外发展水泥主业的速度，符合公司做大做强水泥主业的战略目标。

特此公告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４９

股票简称
：

赛马实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０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之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关联交易内容：（

１

）公司控股股东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行给公司借款

２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利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期限自委托贷款合同签署之日起一年；（

２

）公司控股股东宁夏建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行新市区支行公司借款

１００００

万元， 贷款利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期限自委托贷款合同签署之日起一年。

２．

关联人回避事宜：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３５．７４％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审

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谭仲明、周育先、隋玉民、王广林、李永进、尹自波回避表决。该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３．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资金需求，且委

托贷款利率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故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构成不利影响。

一、交易概述

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召开四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１

）公司将与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宁

夏建材集团”）、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宁夏分行”）签署委托贷款合同，由宁夏建材集团委托

建行宁夏分行给公司借款

２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利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期限自委托贷款合同签署之日起一年；（

２

）

公司将与宁夏建材集团、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行新市区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新市区支行”）签署委托贷款合

同，由宁夏建材集团委托工行新市区支行给公司借款

１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利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期限自委托贷

款合同签署之日起一年。

鉴于宁夏建材集团持有公司

３５．７４％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谭仲

明、周育先、隋玉民、王广林、李永进、尹自波回避表决。该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宁夏建材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注册资本

７８１７１

万元，主营水泥及水泥熟料、水泥制品销售等。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

公司总资产

４９．０８

亿元，净资产

２９．６０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２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１．７６

亿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宁夏建材集团、建行宁夏分行签署合同事宜：

１

、签署委托贷款合同各方：

委托人：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行

借款人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委托贷款金额：

２００００

万元。

３

、委托贷款利率：贷款年利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４

、委托贷款期限：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

（二）公司、宁夏建材集团、工行新市区支行签署合同事宜：

１

、签署委托贷款合同各方：

委托人：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行新市区支行

借款人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委托贷款金额：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３

、委托贷款利率：贷款年利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４

、委托贷款期限：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

上述委托贷款合同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签订。

四、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公司将《关于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银行给公司借款的议案》提交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如下意见：本次议案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委托贷

款利率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交易公允。同意该关联交易，并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资金需求，且委托贷款利率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故本

次宁夏建材集团分别委托建行宁夏分行、工行新市区支行给公司贷款所涉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构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４９

股票简称
：

赛马实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１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与天水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签署合同之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关联交易内容：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水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签署《水泥熟料买卖合同》，

合同涉及总价款为

２９５０

万元。

２．

关联人回避事宜：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水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同受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故

本次天水中材公司与天水祁连山公司签署合同事宜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谭仲明、周育先、隋玉民、王广林回避表决。

３．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本次交易是基于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实际

需要，且本次水泥熟料的销售单价是以其市场销售价格为依据确定，价格公允，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

响。

一、交易概述

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天水中材公司”）与天水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水祁连山公司”）签署《水泥熟料买卖合同》，合同涉及总价

款为

２９５０

万元。

鉴于：

１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１６％

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甘肃祁连山

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天水祁连山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３５．７４％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持有天水中材公司

８０％

的股权。天水中

材公司与天水祁连山公司同受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故本次天水中材公司与天水祁连山公司签署合同事宜构成

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谭仲明、周育先、隋玉民、王广林回避表决。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

天水祁连山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注册资本

５５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水泥系列产品（含商品熟料、混凝土）的生产、销售及

相关技术的研制、开发、应用和技术咨询服务。截止

２００９

年底，该公司总资产

３２０５６．０３

万元，净资产

９１２４．１１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该

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４６３４９．７６

万元，净利润

７５３１．５６

万元。

三、合同主要内容

１．

交易标的：天水中材公司生产的普通水泥熟料

２．

交易价格：

２９５０

万元

本次交易出厂单价以水泥熟料市场销售价为依据确定为

２９５

元

／

吨（含税），本次交易价款计算公式为：约定的水泥熟料销

售量

×

出厂单价，即

１０

万吨

×２９５

元

／

吨（含税）

＝２９５０

万元。

３．

交易结算方式：本次交易采取先付款，后提货的方式，数量以天水中材公司地磅计量数据为准，标的物所有权自交付

时起转移。

４．

合同有效期截止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四、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公司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天水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提交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独立

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如下意见：本次议案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控股子

公司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向天水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销售熟料是基于公司经营需要，销售单价是以水泥熟料市场销

售价格为依据确定，价格公允。同意该关联交易。

五、签署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水中材公司向天水祁连山公司销售水泥熟料是基于生产经营实际需要，且本次水泥熟料的销售单价

是以其市场销售价格为依据确定，价格公允，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半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

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

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５０

，

０８１

，

３００．００ ７８７

，

９０７

，

５０３．２９ ２３

，

８７５

，

３２８．７２ ２０３

，

２１３

，

７３８．２９ １

，

０６５

，

０７７

，

８７０．３０ ３５

，

５８１

，

３００．００ １

，

３６８

，

９８２．４６ １５

，

６４４

，

７１７．４７ １２７

，

７１２

，

６５９．１９ １８０

，

３０７

，

６５９．１２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５０

，

０８１

，

３００．００ ７８７

，

９０７

，

５０３．２９ ２３

，

８７５

，

３２８．７２ ２０３

，

２１３

，

７３８．２９ １

，

０６５

，

０７７

，

８７０．３０ ３５

，

５８１

，

３００．００ １

，

３６８

，

９８２．４６ １５

，

６４４

，

７１７．４７ １２７

，

７１２

，

６５９．１９ １８０

，

３０７

，

６５９．１２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

－

”号填列）

２５

，

０４０

，

６５０．００ －２５

，

０４０

，

６５０．００ ７４

，

３７７

，

９０３．９７ ７４

，

３７７

，

９０３．９７ ３

，

４２８

，

５９５．８７ ３１

，

１９３

，

０８５．６５ ３４

，

６２１

，

６８１．５２

（一）净利润

８９

，

４０２

，

２９３．９７ ８９

，

４０２

，

２９３．９７ ３４

，

６２１

，

６８１．５２ ３４

，

６２１

，

６８１．５２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计

８９

，

４０２

，

２９３．９７ ８９

，

４０２

，

２９３．９７ ３４

，

６２１

，

６８１．５２ ３４

，

６２１

，

６８１．５２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分配

２５

，

０４０

，

６５０．００ －２５

，

０４０

，

６５０．００ －１５

，

０２４

，

３９０．００ －１５

，

０２４

，

３９０．００ ３

，

４２８

，

５９５．８７ －３

，

４２８

，

５９５．８７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３

，

４２８

，

５９５．８７ －３

，

４２８

，

５９５．８７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２５

，

０４０

，

６５０．００ －２５

，

０４０

，

６５０．００ －１５

，

０２４

，

３９０．００ －１５

，

０２４

，

３９０．００

４．

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７５

，

１２１

，

９５０．００ ７６２

，

８６６

，

８５３．２９ ２３

，

８７５

，

３２８．７２ ２７７

，

５９１

，

６４２．２６ １

，

１３９

，

４５５

，

７７４．２７ ３５

，

５８１

，

３００．００ １

，

３６８

，

９８２．４６ １９

，

０７３

，

３１３．３４ １５８

，

９０５

，

７４４．８４ ２１４

，

９２９

，

３４０．６４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５０

，

０８１

，

３００．００ ７８７

，

６９０

，

５２０．８３ ２４

，

０６９

，

７５３．８４ ２００

，

０６４

，

３７６．９９ １

，

０６１

，

９０５

，

９５１．６６ ３５

，

５８１

，

３００．００ １

，

１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８３９

，

１４２．５９ １２５

，

９８８

，

８７５．７４ １７８

，

５６１

，

３１８．３３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５０

，

０８１

，

３００．００ ７８７

，

６９０

，

５２０．８３ ２４

，

０６９

，

７５３．８４ ２００

，

０６４

，

３７６．９９ １

，

０６１

，

９０５

，

９５１．６６ ３５

，

５８１

，

３００．００ １

，

１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８３９

，

１４２．５９ １２５

，

９８８

，

８７５．７４ １７８

，

５６１

，

３１８．３３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

－

”号填列）

２５

，

０４０

，

６５０．００ －２５

，

０４０

，

６５０．００ ６４

，

７６５

，

９８９．９０ ６４

，

７６５

，

９８９．９０ ３

，

４２８

，

５９５．８７ ３０

，

８５７

，

３６２．８６ ３４

，

２８５

，

９５８．７３

（一）净利润

７９

，

７９０

，

３７９．９０ ７９

，

７９０

，

３７９．９０ ３４

，

２８５

，

９５８．７３ ３４

，

２８５

，

９５８．７３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计

７９

，

７９０

，

３７９．９０ ７９

，

７９０

，

３７９．９０ ３４

，

２８５

，

９５８．７３ ３４

，

２８５

，

９５８．７３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分配

２５

，

０４０

，

６５０．００ －２５

，

０４０

，

６５０．００ －１５

，

０２４

，

３９０．００ －１５

，

０２４

，

３９０．００ ３

，

４２８

，

５９５．８７ －３

，

４２８

，

５９５．８７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３

，

４２８

，

５９５．８７ －３

，

４２８

，

５９５．８７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２５

，

０４０

，

６５０．００ －２５

，

０４０

，

６５０．００ －１５

，

０２４

，

３９０．００ －１５

，

０２４

，

３９０．００

４．

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７５

，

１２１

，

９５０．００ ７６２

，

６４９

，

８７０．８３ ２４

，

０６９

，

７５３．８４ ２６４

，

８３０

，

３６６．８９ １

，

１２６

，

６７１

，

９４１．５６ ３５

，

５８１

，

３００．００ １

，

１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２６７

，

７３８．４６ １５６

，

８４６

，

２３８．６０ ２１２

，

８４７

，

２７７．０６

(

上接
D13

版
)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５

，

３１８

，

３２７．００ ４

，

７６７

，

７２３．００ ９９５

，

４７６．６４ ９８１

，

６７６．６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１

，

５１９．４５ ４３９

，

０８４．５５ －９９５

，

４７６．６４ －９８１

，

６７６．６４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

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１５

，

５４８

，

７６５．５０ １５

，

５４８

，

７６５．５０ ５

，

００７

，

２０７．２７ ５

，

００７

，

２０７．２７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

，

２４０

，

０３９．２６ ４

，

２４０

，

０３９．２６ １

，

１２３

，

１２２．９８ １

，

１２３

，

１２２．９８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２０

，

７８８

，

８０４．７６ １２０

，

７８８

，

８０４．７６ ４９

，

１３０

，

３３０．２５ ４９

，

１３０

，

３３０．２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０

，

７８８

，

８０４．７６ －８０

，

７８８

，

８０４．７６ －２

，

４３０

，

３３０．２５ －２

，

４３０

，

３３０．２５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４６

，

２６０

，

７３２．８２ －２４５

，

１４０

，

４６４．６５ －１９

，

５１８

，

２３１．６１ －２０

，

４５６

，

９２１．４９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８３９

，

８１７

，

８５２．７８ ８３５

，

３７９

，

５７９．１９ ９５

，

３８８

，

８７４．３５ ９３

，

７０９

，

８９１．４０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５９３

，

５５７

，

１１９．９６ ５９０

，

２３９

，

１１４．５４ ７５

，

８７０

，

６４２．７４ ７３

，

２５２

，

９６９．９１

７．２．４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

附后

)

７．２．５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

附后

)

７．３

报表附注

７．３．１

如果出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有关内容、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３．２

如果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３．３

如果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何巧女）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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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申购和赎回的价格、 费用及其用途

１

、 申购费和赎回费

（

１

）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表如下：

申购金额 申购费率

５００

万（含）以上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大于等于

２００

万，小于

５００

万

０．５％

大于等于

１００

万，小于

２００

万

１．０％

大于等于

５０

万，小于

１００

万

１．２％

５０

万以下

１．５％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 主要用于市场推广、 销售、 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不列入基金财产。

（

２

） 赎回费随基金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 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 费率

两年以内（含两年）

０．５％

两年

－

三年（含三年）

０．３％

三年以上

０％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 其中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 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２

、 申购份额与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

１

） 申购份额的计算

本基金将采用外扣法计算申购费用及申购份额。 其中，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申购费用、 净申购金额的计算按四舍五入方法， 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申购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两位以后舍去， 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归基金财产所有。

例一： 假定投资人申购本基金，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０００

元， 申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 那么申购负担的申购费用

和获得的基金份额计算如下：

申购金额（元，

Ａ

）

１

，

０００

适用费率（

Ｂ

）

１．５％

净申购金额（

Ｃ＝Ａ／

［

１＋Ｂ

］

９８５．２２

申购费用（

Ｄ＝Ａ－Ｃ

）

１４．７８

申购份额（

＝Ｃ／１．２０００

）

８２１．０２

（

２

） 赎回金额的计算

本基金的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额扣减赎回费用。 其中，

赎回价格

＝

赎回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总额

＝

赎回份额

×

赎回价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用

赎回总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的金额， 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额扣除相应的费用。

赎回总额、 赎回金额的计算按四舍五入方法， 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例二： 假定投资人赎回本基金，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０００

元， 投资人赎回

１０

，

０００

份， 投资人持有不到

１

年，

则：

赎回份额（

Ａ

）

１０

，

０００

赎回总额（

Ｂ＝Ａ＊１．２０００

）

１２

，

０００

适用费率（

Ｃ

）

０．５％

赎回费用（

Ｄ＝Ｂ＊Ｃ

）

６０

赎回金额（

＝Ｂ－Ｄ

）

１１

，

９４０

３

、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日收市后计算， 并在

Ｔ＋１

日公告， 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行在外

的基金份额总额。 遇特殊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 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４

、 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保留到小数点后

４

位， 小数点后第

５

位四舍五入， 由此产生的误差由基金财产承担。

５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

前

３

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公告。

十、 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转换

（一） 基金转换申请人的范围

本基金的持有人均可以按照基金合同的规定申请和办理本基金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转换。

（二） 基金转换受理场所

本公司直销柜台、 直销

ｅ

网金、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招商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 兴业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华夏银行、 渤海银行、 江苏银行、 兴业银行、 广发银行、 申银万国证券、 国泰君

安证券、 海通证券、 兴业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 华泰联合证券、 招商证券、 光大证券、 长江证券、 东吴证券、 中信金通

证券、 渤海证券、 恒泰证券、 中投证券、 中信证券、 平安证券、 广发证券、 华泰证券、 银河证券、 国信证券、 中信万通

证券、 长城证券、 安信证券、 华宝证券、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 齐鲁证券、 国都证券、 上海证券、 东北证券、 华安证券、

德邦证券、 东兴证券、 江海证券、 信达证券、 广发华福证券受理本基金与公司管理的宝康系列基金、 现金宝货币市场基

金、 多策略增长基金、 先进成长基金、 收益增长基金、 动力组合基金、 大盘精选基金、 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中证

１００

指

数基金间的转换。

其他销售机构基金转换业务的具体办理时间、 流程以销售机构及其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销售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

（三） 基金转换受理时间

投资人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段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 赎回业务办理时间一致。

（四） 基金转换费用

本基金与公司管理的其他基金间的转换， 转换费用由二部分组成： 转出基金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

差费。

赎回费： 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其中

２５％

归转出基金基金财产， 其余作为注册登记费和相关

的手续费。

申购补差费： 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

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 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 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 补差费为零。

（五） 基金转换公式

１

、 基金转换公式为：

Ａ＝

［

Ｂ×Ｃ×

（

１－Ｄ

）］

÷Ｅ

其中，

Ａ

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

Ｂ

为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换费率；

Ｅ

为转换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余额对应的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２

、 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公式， 但应最迟在新的公式适用前

３

个工作日予

以公告。

（六） 不同基金之间的转换不影响投资者的持有基金时间的计算。

（七） 基金转换的程序

１

、 基金转换的申请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必须根据基金管理人和基金销售代理人规定的手续， 在开放日的交易时间段内提出基金转换申请。

２

、 基金转换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以收到基金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基金转换申请日 （

Ｔ

日）， 并在

Ｔ＋１

工作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投资人可在

Ｔ＋２

工作日及之后到其提出基金转换申请的网点进行成交查询。

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转换时， 基金管理人按先进先出的原则对该持有人基金账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份额进行

处理， 即先确认的份额先转换， 后确认的份额后转换。

（八） 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

基金转换遵循 “份额转换” 的原则， 转换申请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从本基金、 宝康系列基金、 多策略增长基

金、 动力组合基金、 收益增长基金、 先进成长基金、 大盘精选基金、 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中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转出， 单笔

转换申请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从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转出， 单笔转换申请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０

份。 因为转换等非赎回原

因导致投资人在销售机构 （网点） 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该基金最低保留份额数量限制的， 注册登记机构不作强制赎

回处理。

（九） 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１

、 基金投资人提出的基金转换申请， 在当日交易时间内可以撤销， 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２

、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内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转换申请进行确认， 确认成功后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相关

的注册登记手续。

３

、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 并最迟于开始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予

以公告。

（十） 拒绝或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１

、 除非出现如下情形， 基金管理人不得拒绝或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

（

１

） 不可抗力；

（

２

） 货币市场工具主要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

（

３

） 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某笔转换；

（

４

） 暂停估值；

（

５

） 法律、 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被拒绝，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原基金份额不变。

２

、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 基金管理人应在当日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

、 发生基金合同或招募说明书中未予载明的事项， 但基金管理人有正当理由认为需要拒绝或暂停接受基金转换申请

的， 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

、 暂停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５

、 暂停期结束，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最新的基金收益和转份额的情况。

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为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应于重新开放日在至少一种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基金重新开放基金转

换的公告， 并公告最新的基金收益情况。

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超过

１

日但少于两周， 暂停结束， 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 基金管理人应提前

１

个工作日在至少

一种指定媒体刊登基金重新开放基金转换的公告， 并在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日公告最新的基金收益情况。

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超过两周， 暂停期间， 基金管理人应每两周至少重复刊登暂停公告一次； 当连续暂停时间超过

两个月时， 可对重复刊登暂停公告的频率进行调整。 暂停结束， 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 基金管理人应提前

３

个工作日在

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连续刊登基金重新开放基金转换的公告， 并在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日公告最新的基金收益的情况。

十一、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基金管理人承诺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一系列的服务。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的需要和市场的变化，

增加或变更服务项目及内容。 主要服务内容如下：

（一） 资料寄送

投资人更改个人信息资料， 请及时到原开立华宝兴业基金账户的销售网点更改。

在从销售机构获取准确的客户地址和邮编的前提下， 基金管理人将负责寄送以下资料：

１

、 基金投资人对账单

基金投资人对账单包括季度对账单与年度对账单。 在每季度结束后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该季度有交易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以书面形式寄送， 年度对账单在每年度结束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对本基金的所有份额持有人以书面形式寄送 （通过中国银

行首次购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除外）。

２

、 其他相关的信息资料

（二） 红利再投资

本基金收益分配时，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 登记注册机构将其所获红利按分红实施

日前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红利再投资免收申购费用。

（三）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１

、 定义

本基金的

＂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

是指投资人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约定每月扣款时间、 扣

款金额， 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人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

式。 投资者在办理本业务的同时， 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 赎回业务。

２

、 办理时间

本业务申请受理时间为开放式基金法定开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３

、 办理场所

目前， 本公司直销

ｅ

网金、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招商银行、 中国

民生银行、 中信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兴业银行、 广发银行、 江苏银行、 华夏银行、 渤海银行、 华

泰联合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 海通证券、 招商证券、 中国银河证券、 东吴证券、 光大证券、 平安证券、

国信证券、 安信证券、 华宝证券、 齐鲁证券、 广发华福证券、 江海证券、 德邦证券、 华安证券、 东北证券已开通本基金

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其中， 中国建设银行只接受个人投资者的申请。

本公司新增其他销售机构开办此业务时， 将另行公告。

４

、 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与各代销机构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 最低扣款金额应遵循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

ｅ

网金办理本业务时， 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不少于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 其它基金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不少于人

民币

２００

元 （含申购费）。

（四） 基金转换

本公司直销柜台、 直销

ｅ

网金、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招商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 兴业银行、 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 华夏银行、 渤海银行、 江苏银行、 兴业银行、 广发银行、 申银万国证券、 国泰君

安证券、 海通证券、 兴业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 华泰联合证券、 招商证券、 光大证券、 长江证券、 东吴证券、 中信金通

证券、 渤海证券、 恒泰证券、 中投证券、 中信证券、 平安证券、 广发证券、 华泰证券、 银河证券、 国信证券、 中信万通

证券、 长城证券、 安信证券、 华宝证券、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 齐鲁证券、 国都证券、 上海证券、 东北证券、 华安证券、

德邦证券、 东兴证券、 江海证券、 信达证券、 广发华福证券受理本基金与公司管理的宝康系列基金、 现金宝货币市场基

金、 多策略增长基金、 先进成长基金、 收益增长基金、 动力组合基金、 大盘精选基金、 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中证

１００

指

数基金间的转换。

其他销售机构基金转换业务的具体办理时间、 流程以销售机构及其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销售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

（五） 电话查询及交易服务

华宝兴业自动电话语音查询系统为客户提供安全高效的电话查询服务。

（六） 在线服务

基金管理人利用自己的网站 （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为基金投资人提供网上查询、 网上资讯服务。

（七） 资讯服务

１

、 投资人如果想了解申购与赎回的交易情况、 基金账户份额、 基金产品与服务等信息， 可拨打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如下电话：

电话呼叫中心：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

—

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

直销柜台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０５８８８－３０１

或

３０２

、

３８５０５７３１

、

３８５０５７３２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４９９６６３

，

５０４９９６６７

、

５０９８８０５５

２

、 互联网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ｆｓｆ＠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八） 客户投诉和建议处理

投资人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提供的呼叫中心自动语音留言、 呼叫中心人工座席、 书信、 电子邮件、 传真等渠道对基

金管理人和销售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进行投诉或提出建议。 投资人还可以通过代销机构的服务电话对该代销机构提供的服

务进行投诉。

十二、 其他应披露事项

本报告期内， 本基金在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刊登了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暂停向

深交所发送旗下部分基金基金净值数据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

日刊登了 《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部基金增加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刊登了 《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刊登了 《关于调整旗下开放式基金持有期限计算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刊登了 《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关于华宝兴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国都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刊登了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刊登了 《华宝兴业基金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刊登了 《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刊登了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季度报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刊登了 《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东兴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刊登了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所

持中信证券恢复采用收盘价估值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刊登了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

ｅ

网金” 网

上直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协议最大累计允许失败次数的基金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刊登了 《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刊登了 《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刊登了 《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刊登了 《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十三、 《招募说明书》 更新部分的说明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以下简称 《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运

作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销售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信息披露办法》） 及其他有关规定，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作如下更新：

１

、 “三、 基金管理人” 部分更新了主要人员信息。

２

、 “四、 基金托管人” 部分更新了托管人的情况和信息。

３

、 “五、 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更新了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４

、 “九、 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转换” 部分增加了办理基金转换的代销机构。

５

、 “十、 基金的投资” 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６

、 “十一、 基金的业绩” 一章， 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基金业绩数据。

７

、 “二十三、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一章中， 更新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和与其它基金转换的内容。

８

、 “二十四、 其他应披露事项” 部分， 对本报告期内的相关公告作了信息披露。

上述内容仅为摘要， 须与本 《招募说明书》 后面所载之详细资料一并阅读。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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